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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与DB36/T 826—2015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标准名称为：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规范（见文件封面）；

——增加了标准名称的英文翻译（见文件封面）；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更改了“保护对象”（见4.1）；

——更改了“保护范围”（见4.2）；

——更改了“职责”（ 见第5章）；

——更改了“保护规划”（见第6章）；

——删除了“保护分级”中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域三个级别的面积（见2015版6.1）；

——更改了“保护要求”（见7.2）；

——增加了“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图”（见附录A）。

本文件由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分局提出。

本文件由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分局、

江西华中标准化事务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黎钧、迟令全、郑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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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的总则、职责、保护规划、保护管理要求、资源利用、

遗产保护资金和监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

《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保护规划》

《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年度计划》

《自然保护区条例》

3 术语和定义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保护对象

本文件所称的保护对象是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地。

保护范围

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提出，并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地理范围（参见附

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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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实行“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

5 职责

应设立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机构，并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宣传和贯彻国家有关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三清山旅游景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负责对世界自然遗产地资源、自然生态环境实行统一保护和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保护措施

和管理制度；

——根据批准的《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和《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组织编制和实施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和年度计划，科学

保护和利用世界自然遗产资源；

——负责做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范围内居民生产、生活与保护的关系；协调好受损群众的补偿、

产业结构调整、就业、致富等对保护有利的工作；

——负责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范围内的商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依法进行管理；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旅游设施，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负责世界自然遗产游览区范围内的安全管理工作；

——负责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资源的保护、监测、调查、评估、登记、组织开展教育、科研、

科普和文化宣传活动以及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档案管理；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其他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机构及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推广三清山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资源价值；

——其他职能。

世界自然遗产地所在的乡镇（办事处）和村委会（社区）工作职责按照三清山旅游景区世界自然

遗产保护委员会规定的要求执行。

6 保护规划

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机构应根据遗产地的性质、特点等，按照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展示、传承的原

则编制《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保护规划》（以下简称《保护规划》），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保护原则，保护内容和保护范围；

——保护措施、开发强度和建设控制要求；

——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范围及界标；

——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环境整治和消防安全保护；

——自然生态保护，三清山旅游景区建设；

——历史建筑分类保护，文化生态传承；

——旅游事业发展；

——制定各项惠民政策，解决受损群众的补偿和相关利益方的利益；

——其他要求。

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机构应制定《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年度计划》（以下简称《保护年度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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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和《三清山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详细规划》）涉及保护的内容应与

《保护规划》和《保护年度计划》保持一致。

《保护规划》和《保护年度计划》需修改时，规划的组织编制单位应向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机构

提出专题报告，经批准同意后，方可修改规划，并按批准程序进行审核报批。

7 保护管理要求

保护分级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依据保护对象的敏感

度、濒危度和遗产展示的要求，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域分为三个级别：

——一级为核心区：指在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

集中分布地，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

准外，其它情况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

——二级为缓冲区：核心区外围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

——三级为实验区：缓冲区外围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

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保护要求

7.2.1 实验区

7.2.1.1 在实验区内，禁止以下行为：

——建设各类开发区；

——建造坟墓；

——开山、采石、采矿、采砂、乱采滥挖和非指定地点取土等破坏自然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

活动；

——破坏水体，向水体倾倒垃圾，超标排放污水、有害气体污染环境，设置垃圾填埋场或固体废

物集中贮存处理设施与场所；

——修建存储易燃、易爆、腐蚀性等危险品的设施；

——砍伐林木、烧荒垦荒，采集野生植物种子（标本），破坏水土保持和自然环境；

——采集或变卖自然遗产地资源；

——捕杀、贩卖野生保护动物；

——围堵河流、溪水以及其他可能损害地质结构和生态系统的活动；

——燃放烟花爆竹；焚烧垃圾、沥青、橡胶、塑料等易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在非指定地点野炊或者其他违反用火的活动；

——各种工业污染和破坏景观环境的建设项目；

——其它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禁止行为。

7.2.1.2 实验区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要严格控制大、中型建设项目，所有建设项目都应按《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进行“环

评”，制定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

——区内的所有新建建筑的风格，高度、体量、外观和色彩搭配都要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匹配和

融合；

——广告牌设置要合理；门面装饰、字牌字号应有当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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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影视拍摄或举办集会、游乐、体育、文化等大型活动，应向三清山旅游景区自然遗产保

护部门申报，并经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能实施；

——凡要进入实验区进行科学研究，观测调查等活动的，应向三清山旅游景区自然遗产保护部门

申请，并报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要做好对实验区内的庙宇，牌坊和楼、堂等文化保护文物的调查、修缮和保护，并做好建档

工作；

——推广使用环保型车辆作为交通工具，推广使用电、气或者太阳能等环保能源取代薪材和烧煤；

——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 规定；噪声应符合 GB 3096 规定；

——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切实保护实验区内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为重点

防火 期，应加强社区居民、游客防火宣传教育，明确防火责任，制定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应

加强森林消防专业和兼职队伍的建设，配备必要的装备，强化消防员的扑灭技能；专职防火

巡护员对实验区要进行全天候巡查，及时报告险情；应建立视频远程监控信息平台，并在实

验区外围修筑防火线及设立防火林带；

——遗产保护机构每年应投入一定资金，做好实验区内生态修复工作，如低山植物群落的管护，

进山公路的边坡绿化，游步道边的植被恢复，还有幼林抚育等。

7.2.2 缓冲区

7.2.2.1 缓冲区除应遵守本文件 7.2.1.1 规定外，应禁止以下行为：

——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娱乐场所等设施；

——建设庙宇、牌坊等；

——设置大型广告牌，建设各种临时建（构）筑物；

——擅自引进和携带外来种子、苗木和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制品以及未经检验检疫的野生动物进

入缓冲区；

——建造与旅游活动无关的工程设施，与保护遗产无关的公路等；

——机动车等交通工具的进入。

7.2.2.2 缓冲区除应遵守本文件 7.2.1.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加强遗产保护科普教育和宣传，公布遗产地要保护的自然地貌景观和地质遗迹目录；

——设立自然地质遗迹点和地貌特征处标示牌、解说牌，重要的自然地质遗迹点和地貌特征处，设

置保护围栏，禁止游客触摸；

——建立自然地质遗迹监测站，对重要地质遗迹实行动态监测；

——加强自然地质遗迹的环境保护，包括对生物和水资源的保护，保持良好的森林植被，防止泥

石流和山体滑坡，保护地貌景观；

——将缓冲区所有山林纳入公益林管理，管护经费列入遗产保护经费支出；

——建立物种引入审查机制，控制有害物种侵入，公布有害入侵物种名录、图谱和根除技术，设

立监测站，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防控，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引进新的防治

方法；

——公布乡土物种名录、图谱和推广栽培技术，建立乡土特种苗木培育基地，提倡用乡土物种绿

化；

——应加强遗产地珍稀树种的保护，设置与自然协调的木制围栏对珍稀濒危植物进行围护，编制

竹片对游步道上触手可及的珍稀树种进行包扎保护，防止游客损坏；同时对缓冲区内重点林

木进行摸底调查，建立生长状况档案，并定期跟踪，及时掌握各植物群落生长状况，随时采

取有效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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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内修建游步道、旅游栈道、观景台和供游客休息的风雨亭等，应尽量不破坏地形地貌

和生态环境，要精心设计建造，即显本地特色又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应做好卫生保洁工作，主要游步道、栈道、游客集散中心等应合理摆放垃圾箱（桶），始终

保持洁净，周边山体和树上不允许有各种生活垃圾和杂物。三清山旅游景区内清扫的生活垃

圾和杂物应及时装袋运下山，统一处理；

——缓冲区内的道路、游客集散中心等处应有醒目的路标、指示牌、说明和保护世界遗产的宣传

牌。各种标志、标牌说明等采用中英文书写，具体应符合 GB 2894、GB 13495.1、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的规定。

7.2.3 核心区

7.2.3.1 核心区除了满足本文件 7.2.2.1 所规定的项目外，还应禁止以下行为：

——禁止建设与旅游有关的任何建筑设施；

——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7.2.3.2 核心区除应符合 7.2.2.2 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在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

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要加强核心区内自然灾害的监测和预防，对因大风、暴雨、雪灾、雷击等可能引发的山体崩

塌、泥石流、洪水和山火等自然灾害，以及由病虫害引起的植物死亡等，要采取果断措施予

以处置，并采取相应的补救和修复方案，尽量恢复原始自然生态的原貌。

监测体系

7.3.1 监测机构

应建立保护监测中心，配备相应管理和技术人员，统一管理整个遗产地的保护监测工作。

7.3.2 监测设施

在遗产地内应建有以下设施：

——在不同地点建立 4个气象观测站；

——在不同地点建立 3个水文观测站；

——在不同区域选择 15 块永久标准生态地；

——在缓冲区的不同区域建立 6个野生动物与防火观测站。

7.3.3 监测技术

应配备保护监测技术、设备，包括但不限以下要求：

——为遗产保护管理部门配备 GIS 设备系统，并建立统一的管理和控制中心；

——为所有的气象、水文、野生动物与防火观测站配备性能先进的观测仪器并配备简项实验室设

备；

——为 6个野外监测站配备先进的通讯与交通设备；

——应配备有计算机、管理、气象、水文和野生动物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

——所有的野外监测站应配备必要的监测人员。

7.3.4 监测管理

7.3.4.1 建立各类监测站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加强对监测工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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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2 加强缓冲区内观（监）测站的观监测，做好 6 年一次的定期监测和即时监测，不漏检，且数

据准确、及时。

7.3.4.3 做好各类监测数据的收取、整理、汇总、分析、存档和上报等工作。

8 资源利用

总体要求

8.1.1 应遵守《保护规划》和《保护年度计划》的规定，在实验区范围内应进一步加强水、电、气、

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实行统一规划，进一步改善旅游设施和条件，完善旅游产业链，积极开发

利用世界自然遗产资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8.1.2 鼓励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参与实验区基础设施和旅游项目的开发，吸收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服务

业，如农家乐、交通运输、导游、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娱乐休闲等第三产业。

8.1.3 宜结合乡村振兴，培育为旅游服务的农业产业基地。

8.1.4 根据三清山旅游景区自然环境承载和接待能力，合理控制游客的流量和容量。

8.1.5 在三清山旅游景区重要集散中心和道路设置景区旅游信息电子显示屏，实时发布旅游景区游客

状态。

游客容量管理

8.2.1 预警分级

按照三清山旅游景区旅游容量，将预警信号分为三级（Ⅰ、Ⅱ、Ⅲ级），颜色依次为黄色、橙色和

红色，分别代表高峰游客不同拥挤程度下的预警等级：

——黄色预警表示当日客流量达到旅游景区规定容量的 70％时；

——橙色预警表示当日客流量达到旅游景区规定容量的 85％时；

——红色预警表示当日客流量达到旅游景区规定容量的 100％及以上。

8.2.2 预警处理

8.2.2.1 当发布黄色预警，启动以下措施：

——旅游景区周边区域各旅游集散中心和道路电子屏显示“建议稍后进入景区”；

——对旅游景区附近地区的游客发短信，提供进入旅游景区索道选择建议等；

——旅游景区内部启动游客疏导；

——限时段售票。

8.2.2.2 当发布橙色预警，启动以下措施：

——旅游景区周边区域各旅游集散中心及道路电子显示屏显示“不宜进入景区”；

——旅游景区启动单向游览线路引导；

——山下暂停售票。

8.2.2.3 当发布红色预警，启动以下措施：

——旅游景区周边区域各旅游集散中心及道路电子显示屏显示“禁止进入景区”，交警在各主要

路口宣传解释；

——旅游景区入口停止售票；

——联合公安、消防、医院等单位，积极应对突发事件；

——旅游景区启动单向线路游览；

——引导游客向拥挤程度较低的景点进行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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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周边旅游景区联合预警，将客流向不饱和旅游景区疏导，实现预警区域联动。

旅游线路调控

8.3.1 与周边互补型景区加强合作，建立游客中转分流对接机制。

8.3.2 完善高峰分流时期优惠补偿机制，实现旅游景区游客在省市区域范围内其它景区分流。

8.3.3 旅游景区游客量预警和调控，旅游管理由景区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指挥。

生态补偿

8.4.1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的，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妥善

安置。

8.4.2 积极鼓励当地居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优质生态农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要积极

倡导当地居民，制定村规民约，根据自身实际参加遗产保护工作。

9 遗产保护资金

为了做好三清山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应筹集足额的保护资金，资金的主要来源：

——遗产地旅游景区门票收入提取一部分；

——国家、省下拨的遗产保护专项经费；

——国际组织的保护专项经费；

——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捐助；

——其它来源。

保护资金的主要用途：

——遗产地保护管理费用；

——遗产地资源调查，环境监测，科学研究和建档等；

——遗产地自然生态修复，环境改良等；

——遗产地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建设及完善；

——遗产保护国际国内交流；

——从遗产核心区搬迁的居民生产，生活补偿和安置等费用。

遗产保护资金由三清山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委员会具体管理，上级财政部门统一监督使用。

每年应将资金使用情况向上级人民政府、人大报告，并向全社会公布。

10 监督管理

三清山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委员会每年应向上级市委和市政府作书面报告，总结上一年世

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成绩，找出不足及今后的打算。

三清山旅游景区应接受上级部门检查，由上级部门对保护工作进行评价，并写出评价报告上报上

级人民政府。

三清山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委员会每年应在旅游景区官方网站上公布遗产保护工作情况，

并公开电话、邮箱、公众号等，征求社会和游客对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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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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